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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300291          证券简称：华录百纳        公告编号：2018-098 

 

北京华录百纳影视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全资子公司出售资产的公告 

特别提示： 

1、本次交易尚需获得上市公司股东大会审议通过，本次交易能否取得股东

大会批准存在不确定性，提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2、本次交易的标的资产为公司全资子公司广东华录百纳蓝火文化传媒有限

公司的全资子公司。公司根据《企业会计准则》及公司会计政策的相关规定，将

相关商誉按照自购买日起一贯的方式分摊至标的公司的资产组合，预计标的公司

的股权出售会在公司 2018 年年报形成较大的投资亏损，提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

资风险。 

 

一、交易概述 

为进一步改善公司现有业务布局、优化资产结构、聚焦核心业务、提升公

司中长期盈利能力，北京华录百纳影视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上市

公司”）全资子公司广东华录百纳蓝火文化传媒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广东蓝火”）

于 2018 年 12 月 14 日与南京大道行知文化传媒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大道行知”）

签署《股权转让协议》，广东蓝火向大道行知出售其所持有的北京蓝色火焰娱乐

文化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北京蓝火”） 100%股权与喀什蓝色火焰文化传媒有限

公司（以下简称“喀什蓝火”）剥离以部分存货、应收款项、预付款项等资产偿还

上市公司及其关联方债务后的 100%股权。 

交易双方确认，以审计、评估基准日，评估机构对喀什蓝火整体所做的资

产评估结果作为喀什蓝火定价依据，确定本次喀什蓝火 100%股权转让对价为人

本公司及其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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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币 400.00 万元；评估机构对北京蓝火整体所做的资产评估结果作为北京蓝火

定价依据，确定本次北京蓝火 100%股权转让对价为人民币 10.00 万元，即喀什

蓝火和北京蓝火的股权转让对价合计人民币 410.00 万元。评估基准日至交割日

期间的报表权益变化额，由受让方承担或享有。本次转让后，广东蓝火将不再持

有喀什蓝火与北京蓝火的股权。 

根据上市公司、广东蓝火与喀什蓝火签订的《抵债协议》，喀什蓝火以其对

广东蓝火的债权及部分抵债资产向上市公司及其关联方进行统一抵消后，喀什蓝

火对上市公司及其关联方的净债务为 11,338.65 万元。大道行知同意在受让股权

之同时代目标公司承担其向上市公司及其关联方的全部净债务，即除向广东蓝火

支付股权转让价款外，大道行知还应代目标公司向上市公司及其关联方支付合计

金额人民币 11,338.65 万元的承债款项。 

2018年12月14日，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二十九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全资

子公司出售资产的议案》。公司独立董事对本次交易发表了同意的独立意见，本

次交易尚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本次交易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规定的重大资产重组。

本次出售的资产产权清晰，实施中不存在重大法律障碍。 

二、交易对方的基本情况 

1、基本情况 

公司名称：南京大道行知文化传媒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20105087733601D 

公司类型：有限责任公司 

住所：南京市建邺区新城科技园嘉陵江东街 18 号 05 栋 12 楼 

法定代表人：周允芳 

注册资本：人民币 1000 万元 

经营范围：广播电视节目制作、发行（不得制作时政新闻及同类广播电视节

目）。设计、制作、代理、发布国内各类广告（凭许可证经营的项目除外）；会议

及展览服务；实业投资；投资管理、受委托资产管理；投资咨询（不含证券、期

货业务）、商务信息咨询、经济信息咨询、企业管理咨询；版权代理服务、版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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咨询服务、其他版权服务；家用视听设备零售；软件开发、信息系统集成服务；

企业形象策划。（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主要股东及实际控制人：股东包括龚立波、南京大美天成投资合伙企业（有

限合伙）、南京大巧若拙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南京无形投资合伙企业（有

限合伙）、南京至简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喀什大道有你股权投资合伙企业

（有限合伙）。实际控制人为自然人龚立波。 

2、交易对方与本公司及控股股东不存在关联关系。 

3、交易对方最近一年的主要财务数据 

                                                       单位：万元 

财务指标 2017 年 12 月 31 日 

资产总额 24,478.67 

负债总额 19,236.58 

净资产 5,242.09 

经营业绩 2017 年度 

营业收入 13,723.25 

营业利润 677.05 

净利润 474.28 

注：截至 2017 年 12 月 31 日财务数据未经审计。 

4、大道行知自成立以来依法存续，正常经营，财务状况正常，有一定履约

能力。 

三、交易标的基本情况 

1、喀什蓝色火焰文化传媒有限公司剥离以部分存货、应收款项、预付款项

等资产偿还上市公司及其关联方债务后的 100%股权 

（1）基本情况 

喀什蓝火由公司全资子公司广东蓝火于 2014年 1月 7日投资设立，因经 2014

年 10 月公司收购广东蓝火 100%股权成为上市公司全资孙公司。注册资本为人民

币 1000 万元，法定代表人为胡刚，住所为新疆喀什地区喀什经济开发区深喀大

道总部经济区川渝大厦 24 层 2402 室 14 号，经营范围为广播电视节目制作、经

营、发行；影视制作，影视活动宣传、策划；设计、制作、代理发布国内各类广

告；企业营销策划，企业形象策划，展览展示服务，文化教育信息咨询，企业管

理咨询。运营情况具体参见最近一年又一期的财务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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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股权结构 

公司全资子公司广东华录百纳蓝火文化传媒有限公司持有其 100%股权。 

（3）最近一年又一期的主要财务数据： 

单位：万元 

财务指标 2017 年 12 月 31 日 2018 年 10 月 31 日 

资产总额 157,638.67 49,249.84 

其中：应收款项总额 138,829.40   47,294.13 

负债总额 67,371.04 48,892.55 

净资产 90,267.63 357.29 

经营业绩 2017 年度 2018 年 1 月至 10 月 

营业收入 75,924.95 4,264.39 

营业利润 15,074.81 -44,995.83 

净利润 14,989.37 -47,616.97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5,292.26 -1,995.94 

注：以上财务数据已经具有证券从业资格的致同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审计。 

（4）资产评估情况 

公司委托广东中广信资产评估有限公司对喀什蓝火 100%股权进行了评估，

本次评估采用资产基础法，评估基准日为 2018 年 10 月 31 日。基于中广信评报

字[2018]第 427 号评估报告评估的喀什蓝火 2018 年 10 月 31 日的公司资产、负

债和净资产情况，喀什蓝火股东全部权益账面价值 357.29 万元，评估价值为

384.24 万元人民币。 

（5）交易标的定价情况及公允性 

本次交易中，以评估机构对喀什蓝火整体所做的资产评估结果作为喀什蓝火

定价依据，经交易双方共同协商确定转让喀什蓝火 100%股权的交易价格为

400.00 万元人民币。 

（6）诉讼、仲裁事项 

截至《股权转让协议》签署日，喀什蓝火诉讼及仲裁详情如下： 

                                                       单位：万元 

序号 诉讼基本情况 涉案金额 诉讼进展 

1 喀什蓝火诉超人集团有限公司

广告合同纠纷案 
218.53 已调解结案，正在执行中 

2 喀什蓝火诉海颂传媒（天津）有

限公司合同纠纷案；喀什蓝火诉

宫庭海股东损害债权人利益纠

582.31 海颂案件已审结，正在执行中；

宫庭海案件审理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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纷案 

3 喀什蓝火诉西藏嘉华文化传媒

有限公司、上海千足文化传播有

限公司合同纠纷案 

1,522.83 

已审结，正在执行中 

4 喀什蓝火诉厦门智顶互动传媒

股份有限公司合同纠纷案 
1,745.44 

审理中 

5 喀什蓝火诉韩后化妆品股份有

限公司广告合同纠纷案 
838.18 审理中 

6 喀什蓝火诉韩后化妆品股份有

限公司广告合同纠纷案 
2,374.40 审理中 

7 喀什蓝火诉柏美国际（清远）化

妆品制造有限公司、韩后化妆品

股份有限公司广告合同纠纷案 

1,310.50 
审理中 

8 喀什蓝火诉杭州迪尔希时尚科

技有限公司、杭州点创科技有限

公司合同纠纷案 

5,868.38 
审理中 

9 霍尔果斯半夏影视文化传播有

限公司诉喀什蓝火委托创作合

同纠纷案 

336.72 
已审结，正在执行中 

 合计涉案金额 14,797.29  

不在抵债交割资产之列的诉讼，由喀什蓝火继续履行相关诉讼。在抵债交割

资产之列的诉讼，喀什蓝火需继续履行《抵债协议》项下的各项义务。  

（7）银行账户冻结情况 

截至《股权转让协议》签署日，喀什蓝火银行账户被冻结情况如下： 

                                                        单位：元 

序号 户名 账号 开户行 账户余额 冻结原因 

1 喀什蓝色火

焰文化传媒

有限公司 

307********

******196 

****喀什兵团支

行营业部 11,526.78 
涉及诉讼，涉诉事

项已经法院调解

结案，目前处于执

行程序中。账户预

计在执行完成后

解除冻结。 

2 喀什蓝色火

焰文化传媒

有限公司 

744********

******878 

****深圳分行福

田支行 4,073.15 

3 喀什蓝色火

焰文化传媒

有限公司 

200********

******430 

****中关村海淀

园支行 4,719,091.79 

 合计   4,734,691.72  

（8）上市公司及全资子公司为喀什蓝火提供担保情况 

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十八次会议及 2017 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关于公

司及下属公司向银行等金融机构申请综合授信额度及相应担保事项的议案》，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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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公司为控股子（孙）公司向银行等金融机构申请综合授信额度提供连带责任保

证担保，担保额度累计不超过人民币 120,000 万元。截至《股权转让协议》签署

日，上市公司对喀什蓝火同北京银行签署的授信协议承担最高额保证责任，担保

金额 20,000 万元，授信期间为 2018 年 4 月至 2019 年 4 月。2018 年 9 月喀什蓝

火已经提款 2,000 万元，目前尚未归还。 

北京恒美广告有限公司上海分公司诉广东蓝火、喀什蓝火广告合同纠纷案，

恒美广告请求喀什蓝火返还合同款及利息，广东蓝火对喀什蓝火承担连带责任，

已经法院调解结案，调解书确认喀什蓝火向恒美广告退还合同款及支付利息并赔

偿其他损失，广东蓝火对前述喀什蓝火对恒美广告的付款义务提供担保，担保金

额上限为 1,840.85 万元。 

（9）委托贷款情况 

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十八次会议审议通过《关于向下属公司提供委托贷款的

议案》，同意公司以自有资金委托银行向控股子（孙）公司发放委托贷款，用于

补充其流动资金，委托贷款金额不超过 50,000 万元。截至《股权转让协议》签

署日，上市公司对喀什蓝火委托贷款余额为 4,300 万元，明细如下： 

                                                   单位：万元 

贷款单位 委贷银行 借款金额 年利率（%） 借款日 到期日 

喀什蓝火 北京银行中

关村海淀园

支行 

3,000 4.785 2018.3.20 2019.3.19 

喀什蓝火 北京银行中

关村海淀园

支行 

1,300 4.785 2018.4.20 2019.4.19 

 合计 4,300    

（10）喀什蓝火占用上市公司资金情况 

根据上市公司 2016 年非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的使用方案，喀什蓝火作为

募投项目实施主体已使用募集资金 31,440.66 万元，按照公司募集资金使用管理

的相关规定，需归还上市公司上述已使用募集资金。 

根据《股权转让协议》以及资产抵债相关安排，（8）、（9）、（10）项下所涉

及事项金额均确认为喀什蓝火对上市公司的债务，经资产抵债及债权债务抵消后

净额由受让方大道行知承接，偿还给上市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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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其他事项 

喀什蓝火产权清晰，不存在抵押、质押及其他任何限制转让的情况；不存在

委托喀什蓝火理财情况。 

根据资产抵债相关安排，参照截至 2018 年 10 月 31 日喀什蓝火部分存货、

应收款项、预付款项的评估值，喀什蓝火将部分存货、应收款项、预付款项作价

26,115.45 万元抵偿其截至《抵债协议》签署日所欠上市公司债务 26,115.45 万元，

同时，喀什蓝火将其对广东蓝火的 2,127.41 万元往来款债权抵偿其截至《抵债协

议》签署日所欠上市公司债务 2,127.41 万元。相关资产抵债完成后，喀什蓝火对

上市公司及其关联方的净债务为 11,338.65 万元，大道行知同意在受让股权之同

时代喀什蓝火承担其向上市公司及其关联方的全部净债务。 

2、北京蓝色火焰娱乐文化有限公司 100%股权 

（1）基本情况 

北京蓝火由公司全资子公司广东蓝火于 2015 年 10 月 8 日投资设立，注册资

本为人民币 300 万元，法定代表人为胡刚，住所为北京市石景山区实兴大街 30

号院 3 楼 2 层 B-0313 房间，经营范围为文艺表演；组织文化艺术交流活动（演

出除外）；文艺创作；从事文化经纪业务；设计、制作、代理、发布广告；电脑

动画设计、制作；图文设计、制作；版权转让与代理服务；营销策划；企业策划、

设计；文化咨询；娱乐咨询；艺术培训（不得面向全国招生）；技术开发、技术

咨询、技术转让、技术服务、技术推广；投资咨询、投资管理；销售仪器仪表、

专用设备、电子产品、五金交电（不从事实体店辅经营）、日用品、服装、计算

机、软件及辅助设备、塑料制品、文化体育用品、通讯设备、工艺品、礼品、首

饰、家用电器、酒店用品。截至目前，运营情况正常。 

（2）股权结构 

公司全资子公司广东华录百纳蓝火文化传媒有限公司持有其 100%股权。 

（3）最近一年又一期的主要财务数据： 

单位：万元 

财务指标 2017 年 12 月 31 日 2018 年 10 月 31 日 

资产总额 147.57 275.07 

其中：应收款项总额 55.75 265.99 

负债总额 26.10 270.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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净资产 121.47 4.94 

经营业绩 2017 年度 2018 年 1 月至 10 月 

营业收入 834.95 250.00 

营业利润 24.38 -104.06 

净利润 21.07 -116.53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11.53 -12.36 

注：以上财务数据已经具有证券从业资格的致同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审计。 

（4）资产评估情况 

公司委托广东中广信资产评估有限公司对北京蓝火 100%股权进行了评估，

本次评估采用资产基础法，评估基准日为 2018 年 10 月 31 日。基于中广信评报

字[2018]第 425 号评估报告评估的北京蓝火 2018 年 10 月 31 日的公司资产、负

债和净资产情况，北京蓝火股东全部权益账面价值为 4.94 万元，评估价值为 9.28

万元人民币。 

（5）交易标的定价情况及公允性 

本次交易中，以评估机构对北京蓝火整体所做的资产评估结果作为北京蓝火

定价依据，经交易双方共同协商确定转让北京蓝火 100%股权的交易价格为 10.00

万元人民币。 

（6）其他事项 

北京蓝火产权清晰，不存在抵押、质押及其他任何限制转让的情况；不涉及

诉讼、仲裁事项或查封、冻结等司法措施；不存在公司为北京蓝火提供担保、委

托理财，以及北京蓝火占用上市公司资金等方面的情况。 

四、交易协议的主要内容 

1、交易主体 

转让方：广东华录百纳蓝火文化传媒有限公司 

受让方：南京大道行知文化传媒有限公司 

转让方与受让方签署《股权转让协议》。 

2、交易标的 

北京蓝火 100%股权及喀什蓝火剥离以部分存货、应收款项、预付款项等资

产偿还上市公司及其关联方债务后的 100%股权 

3、交易价格 

根据目标公司资产评估报告及抵债资产评估报告，双方同意，以审计、评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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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准日，评估机构对喀什蓝火整体所做的资产评估结果作为喀什蓝火定价依据，

确定本次喀什蓝火 100%股权转让对价为人民币 400.00 万元；评估机构对北京蓝

火整体所做的资产评估结果作为北京蓝火定价依据，确定本次北京蓝火 100%股

权转让对价为人民币 10.00 万元，即喀什蓝火和北京蓝火的股权转让对价合计人

民币 410.00 万元。 

根据上市公司、广东蓝火与喀什蓝火签订的《抵债协议》，喀什蓝火以其对

广东蓝火的债权及部分抵债资产向上市公司及其关联方进行统一抵消后，喀什蓝

火对上市公司及其关联方的净债务为 11,338.65 万元。大道行知同意在受让股权

之同时代目标公司承担其向上市公司及其关联方的全部净债务，即除向广东蓝火

支付股权转让价款外，大道行知还应代目标公司向上市公司及其关联方支付合计

金额人民币 11,338.65 万元的承债款项。 

4、支付方式及支付期限 

双方同意，受让方应于满足本协议交割先决条件之日起三个工作日内将股权

转让价款人民币 410.00 万元一次性支付给转让方（“交割”），受让方将自交割之

日（含该日）起拥有对目标股权的所有权，并承担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规定的权

利和义务。 

受让方应于 2019 年 1 月 31 日前向转让方支付第一笔承债款项人民币

1,000.00 万元；2019 年 2 月 28 日前向转让方支付第二笔承债款项人民币 1,500.00

万元，2019 年 3 月 31 日前向转让方支付第三笔承债款项人民币 3,169.33 万元，

2019 年 6 月 30 日前向转让方支付剩余承债款项人民币 5,669.32 万元。 

5、交割的先决条件 

（1）本协议经双方签署并生效； 

（2）目标公司股东作出同意本次交易的决议； 

（3）上市公司股东大会审议批准本次交易以及有关目标公司的相关议案。 

6、违约责任 

如果一方未能履行其在本协议或任何交易文件项下的义务，则该方为“违约

方”。在此情况下，守约一方应书面通知违约方其对本协议的违约，并且违约方

应在通知发出之日起的三十日内予以补救。如果该三十日届满时违约方仍未对违

约予以补救，则守约一方有权终止本协议。如果一方在履行期限届满前已经明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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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示（通过口头、书面或行为）其将不履行本协议下的主要义务，或违约方的违

约行为（包括因不可抗力造成）已经致使双方不能实现本协议的目的，则守约一

方有权终止本协议。在违反本协议或其他交易文件的情况下，违约方应对由于其

违约所引起的守约一方的直接损失负责。本协议下适用于守约一方的提前终止本

协议的权利应是其可获得的任何其他补救之外的权利，并且该终止不应免除至本

协议终止日所产生的违约方的任何义务，也不能免除违约方因违反本协议或其他

交易文件而对守约一方所造成损失的赔偿责任。 

7、协议生效 

本协议经双方正式签署后成立，经上市公司股东大会批准本次交易后生效。

为便于办理相关政府程序，双方可另行签订与本协议项下事项有关的其他任何合

同、协议或文件，但该等合同、协议或文件与本协议有任何矛盾或不一致之处，

以本协议为准。 

8、交付安排 

转让方应于交割日或双方同意的其他日期向受让方移交目标公司经营所需

要的全部印章、财务资料、资产权属文件等资料原件，受让方核对无误后，应在

交接清单上盖章确认。转让方应于本次股权转让经上市公司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之

日起90个工作日内向工商管理部门提交目标公司股权变更登记的材料，受让方应

提供必要协助。 

五、涉及本次交易的其他安排  

本次交易不涉及人员安置、土地租赁等其它事项。本次交易完成后不会产生

关联交易。本次股权转让所得价款将用于公司日常经营。 

六、本次交易的目的和对公司的影响 

1、交易的目的 

本次交易有利于改善公司现有业务布局、优化资产结构、聚焦核心业务、提

升公司中长期盈利能力。 

2、对公司的影响 

本次交易完成后，广东蓝火不再持有喀什蓝火及北京蓝火的股权，喀什蓝火

及北京蓝火将不再纳入上市公司合并报表范围。 

公司根据《企业会计准则》及公司会计政策的相关规定，将相关商誉按照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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购买日起一贯的方式分摊至喀什蓝火、北京蓝火的资产组合，预计喀什蓝火、北

京蓝火的股权出售会在年报形成较大的投资亏损。 

七、监事会意见 

2018年12月14日，公司召开了第三届监事会第十七次会议，会议审议通过了

《关于全资子公司出售资产的议案》。监事会认为：本次资产出售有利于进一步

改善公司现有业务布局、优化资产结构、聚焦核心业务、提升公司中长期盈利能

力。本次交易以资产评估机构的评估价值为依据，价格公允、合理，符合法律、

法规及公司章程的相关规定，不存在损害公司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

监事会同意本次全资子公司出售资产事项。 

八、独立董事意见 

公司独立董事认真审查后认为：公司全资子公司广东蓝火对外出售其所持有

的北京蓝火100%股权及喀什蓝火剥离以部分存货、应收款项、预付款项等资产

偿还上市公司及其关联方债务后的100%股权事项，有利于进一步改善公司现有

业务布局、优化资产结构、聚焦核心业务、提升公司中长期盈利能力。本次交易

的定价，根据评估机构出具的资产评估报告为依据，交易定价公允，不存在损害

公司及股东利益的情形。本次出售资产事项的审议及决策程序合法合规。因此，

全体独立董事一致同意本次公司全资子公司出售资产事项。 

九、备查文件 

1、第三届董事会第二十九次会议决议； 

2、第三届监事会第十七次会议决议； 

3、独立董事关于第三届董事会第二十九次会议相关事项的独立意见； 

4、交易双方签订的《股权转让协议》； 

5、《抵债协议》； 

6、《喀什蓝火 2018 年 10 月 31 日净资产专项审计报告》； 

7、《北京蓝火 2018 年 10 月 31 日净资产专项审计报告》； 

8、《广东蓝火拟转让喀什蓝火股权涉及的喀什蓝火股东全部权益价值项目资

产评估报告》； 

9、《广东蓝火拟转让北京蓝火股权涉及的北京蓝火股东全部权益价值项目资

产评估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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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喀什蓝火拟以资产抵债涉及的喀什蓝火指定资产评估项目资产评估报

告》； 

11、深交所要求的其他文件。 

 

北京华录百纳影视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八年十二月十四日 




